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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蘭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紀錄 

時間：105年 9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20分 

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 

出席者:如簽到表                                              記錄:林季盈 

壹、主席致詞 (略)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提案人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形 

魔術社 

社長 

張賀鈞 

希望能調高社團指導老師的指導費。 依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委任要點第 5 點規

定，社團指導老師出席費每次 800 元，社團

社團社員人數 80人(含)以上者，社團指導老

師出席費每學期核發上限為原定上限之 1.2

倍。社團社員人數達 100 人(含)以上，依社

團需要得委任 2 位指導老師輔導，出席費每

人每學期核發上限為新台幣 8,000元整。 

勁舞社 

副社長 

蔡柏澍 

1.建議社團博覽會不要辦在圖資大

樓，因為距離大眾活動地點較遠，

且自修室嚴禁吵雜。 

1.本組與體育室溝通後，體育室願意提供嘉

禾館及館前空地供 105 學年度社團博覽會

使用。 

2.希望能修復 PA台並降低故障率。 2.有請廠商來檢視 PA台損壞情況，廠商表示

沒有適當的零件做更換，即使修好了仍是

效果不佳。本組已於 105 年 7 月添購混音

音響 1台以取代 PA台，有借用需求的社團

請找本組鄭小姐辦理借用程序。 

 

參、報告事項 

一、社課記錄本在每次社課結束後請指導老師確實簽名並送回課外活動指導組核章，課外活動指

導組(以下簡稱本組)承辦人會於 2日內核章完畢並簽寫核章日期，如社課日期距離核章日期 2

週以上者，該次社課不列入指導老師出席費計算。 

二、社團辦理校外活動時應加保旅行平安險，社團繳交之活動申請書應編列保險經費並註明投保

公司，繳交活動成果時應檢附保險單及保險名冊，未符合規定者將予以退件。 

三、請維護社辦內外整潔，課外活動指導組即日起每月至少檢查 1次社辦內外環境，違規者每次

扣評鑑成績 1分(平時評鑑評分項目)並上網公告。 

四、本組自 9月 19日起(週一至周四 17時至 20時)開始夜間服務及社團巡查。 

五、社團信箱及臉書社團版(嘉義大學蘭潭社團小天地、第二屆新民成員會社團&學會部)為課外活

動指導組或學生會聯繫社團重要事項之溝通管道，請各社團負責人務必定指派專人管理信箱及

注意臉書社團版訊息。 

六、本組實施社團分類並用群組私訊方式公告校外活動訊息已經運作一段時間，如有現任社長尚

未加入，會後請找本組江小姐登記或於臉書社團板上回覆。另再次提醒，請負責轉知訊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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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務必確實轉知給該社團的社員。 

七、社團辦理活動應於活動前二星期前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及企畫書)，逾期申請者按件扣平時

評鑑成績 1分。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陳報成果(成果報告表、簽到表及照片)，經核定補助活動

應於一週內提出經費補助。 

八、本校已將社團幹部履歷與學習歷程檔案整合，請各社團社長至「校務行政系統」進行各社團

幹部名單之更新與維護，做為日後至課外活動組申請證明之憑據。 

九、本學期各社團辦理活動須申請補助者，請於 11月 28日前完成申請。活動須於 12月 5日以後

辦理者，請注意核銷問題，本校主計室將於 12月 9日關帳。 

十、105學年度第 1學期未繳社團負責人資料、社團老師簡歷表及通行證申請資料、財產清冊及交

接清冊者，請於 9月 26日(一)前補繳完畢，倘若逾期之社團爾後所提活動申請本組將一律不

受理。 

十一、社團參加重要會議含 1.105學年度學生幹部自治座談會(訂於 10月 5日蘭潭校區國際會議

廳)2.社團期初、期末座談會 3.全校社團評鑑(12月 9日)(本校社團評鑑實施要點已公告於

課外活動組網頁)，請各社團負責人準時參加。 

十二、社團如有「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 49條規定之情形(連續一個月未辦理

各項活動)，經本組人員諮商後未有具體改善情形，將予公告停社。 

十三、為落實節能減碳，實施社團電源管制，請社團負責人或專責管理之社員，每日檢查團室電

源開關是否關閉再行離開(若至自動斷電時間，請記得關開關)，日後發現未關閉電源者，

列入社團評鑑之平時評鑑計分。 

十四、各項校內活動須於 22 時前結束，因故需要延長社辦使用時間者，最晚請於活動日 3天前

提出申請，未事先申請者，駐警隊基於安全考量可請人員離開。場地延長使用申請單可至

課外活動組網頁的表單下載項下載。 

十五、社團如有物品須報廢，請聯絡課外活動組鄭思琪小姐(271-7975)。 

十六、本校 97週年校慶典禮訂於 105年 11月 5日舉行，需招募約 10位學生協助活動進行，提供

服務時數證明及中餐，有意願者請於 10月 17日前洽本組江小姐(271-7066)。 

十七、暑期教育優先區社團營隊活動核銷資料請於 9月 26日前送至本組。 

 十八、本組於 10月 15日辦理社評講習進階班，邀請校外講師蒞校指導，請 104年度校內社評特 

       優社團務必參加，非特優社團自由參加。特優社團未參加者，酌減年度活動補助費。 

 十九、請各社團製作 3分鐘影片呈現今年活動成果，於 11月 7日下午 17時前將光碟片(註明社團

及聯絡人姓名電話)交至本組林輔導員，納入今年校內社團評鑑分數計算(年度評鑑 10%)。 

 二十、本組器材借用申請單已於 105年 8月 25日修正部分借用規定，請借用同學務必詳閱表單下 

       方規定再行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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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提案人 建 議 事 項 答覆情形 

攝影社 

社長 

朱振源 

社團 FTP 空間儲存社團重要資料，如

果學長姐傳承時沒提供 FTP 帳號密

碼，須請課外活動指導組提供。 

需要 FTP 帳號密碼的同學可至課外活動指導

組詢問。 

弦喆吉

他社 

社長 

莊家明 

本社社課地點在新民校區多功能交誼

廳，該空間僅有塑膠椅可使用，上社

課時相當不便。 

經查，多功能交誼廳已放置 30張長桌供學生 

使用，符合社團社課使用需求。同學如對多 

功能交誼廳之空間或設備有使用上問題，可 

詢問課外活動指導組江小姐或學生會新民成 

員會。 

 

伍、散會 :14時 30分。 


